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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知办函运字〔2025〕292号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国家级产业

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根据《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管理工作指引（暂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），现将组织开展首批国家级产业知识产

权运营中心申报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报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的建设主体，应具备《工

作指引》第三章规定的基础条件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建设主体作为申报单位，根据《工作指引》相

关要求，向所在地省级知识产权局提交申报书（附件 1）。各省

级知识产权局可根据实际需要，要求申报单位提供相关证明材

料。中央企业作为申报单位的，可由集团总部直接向国家知识产

权局申报，并报所在地省级知识产权局备案。

（二）推荐。各省级知识产权局按照《工作指引》，对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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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的基础条件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等进行审查核实，在分配名

额（附件 2）内，择优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荐。

（三）认定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地方推荐和中央企业提交的

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筛选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确定拟认定名单并

向社会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予以认定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依据《工作指引》，前期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建设的

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以及新参与申请的其他单位，按照统一标

准和工作程序，进行申报、推荐和认定。

（二）各申报单位要按照《工作指引》要求，如实填写申报

书，确保全部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在审核、推荐和评审过程中，按

要求及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对于申报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

一经发现并核实，将取消申报和认定资格。

（三）各省级知识产权局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开展申报工

作，对申报材料严格审核把关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

高质量完成推荐工作。

（四）请各省级知识产权局和中央企业于 2024年 5月 16日

前，将推荐名单和申报材料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

进司。

附件：1．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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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国家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推荐名额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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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4月 16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 庞志鹏 姬翔

010—62085371 62086705 邮箱：chanyechu@cnipa.gov.cn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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